附件:
2025年交通运输领域自治区级“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发现问题情况表
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                                                           填报时间：2025年12月16日
	序号
	计划任务名称
	监管行为
	检查对象（项目）
	检查情况
	具体问题及处理情况
	备注

	1
	2025年度对水运（港口）工程建设项目的检查
	对水运（港口）工程建设项目的检查
	防城港湾盟码头运营有限公司
	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发现问题：
1.基础承载力检测支垫不规范，局部未采用枕木支垫;
2.加工场部分钢筋存放未支垫;
3.扶壁B3盖板个别钢筋焊缝长度不足;
4.扶壁盖板及沉箱个别钢筋间距超宽;
5.扶壁卸荷板支架顶部外侧水平杆未连通;
6.质量负责人温志军、专职安全员范康宁2人未签订安全责任状;
7.个别专职安全员变更后，项目部安全管理机构未同步更新;
8.起重机械操作人员吴文军、王建红未开展三级教育培训。
处理情况：已责令改正
	

	2
	2025年度对水运（港口）工程建设项目的检查
	对水运（港口）工程建设项目的检查
	北海市路港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发现问题：
一、施工单位:广州打捞局
1.项目经理部人员未落实考勤制度，安全员马杰未进行变更手续;
2.对专业分包劳务工人管理不到位，未能提供劳务工人相关劳动合同和劳务合作协议;
3.对监理单位反馈的《监理通知单》闭环整改不及时，部分《监理通知单》超期仍未回复;
4.现场易燃物与爆破物安全距离不够，材料堆放混乱。
二、监理单位:江苏科兴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对《监理通知单》发现的问题跟踪不及时，施工单位超期未回复整改，没有采取相应措施。
处理情况：已责令改正
	

	3
	2025年度对公路工程建设项目的检查
	对公路工程建设项目的检查
	广西中建林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发现问题：
一、建设单位（广西中建林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1.未及时督促各参建单位更新危大工程清单，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组织不到位;
2.主要负责人（总经理兼法人代表王福瑛）更换后，未及时办理变更手续;
3.对施工单位合同履行情况检查不到位，未及时督促施工单位随着工程建设进展情况增加安全管理人员;
4.事故报送流程未严格依据《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统计调查制度》（国统制〔2024〕8号）编制。
二、施工单位
林宁No.2标（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1.安全生产内业资料管理不到位，主要表现在：一是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台账未全覆盖;二是安全技术交底内容针对性不足.
2.现场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主要表现在：一是K33+790附近施工便道临边防护不到位，材料、工具临边堆放；二是龙山2#隧道进口端空压机房4个气罐未张贴检验合格标志；三是龙山2#隧道进口左洞二衬台车未布设轮廓led灯带。
林宁No.3标（中建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存在不按专项方案施工的问题。一是尚黄村特大桥右幅10-2#墩梯笼底座、墩柱基础低于平面近1米；二是尚黄村特大桥下构施工现场未平整场地;
2.尚黄村特大桥施工现场存放的钢筋笼未平整摆放，用钢管垫高;
3.尚黄村特大桥右幅10-2#墩梯笼无验收牌，经查监理日志和施工单位验收资料，显示该梯笼未经监理验收;
4.施工便道安全警示标识缺失，如尚黄村特大桥临近便道的墩柱防护不足，警示标识不足。
林宁No.4标（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1.在用的施工图设计文件隧道第五册第1、2分册部分图纸存在未签字的情况;
2.元六隧道出口右洞防水板拼接不平整，纵向排水管未按设计要求用3-5cm开级配碎石填充;
3.元六隧道出口右洞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到位，主要表现在：一是洞内应急通信电话无法正常使用；二是逃生管道距离掌子面31米，不符合方案要求；三是仰拱栈桥中间防坠设施设置不牢固，且栈桥缺少反光标识及限速标识；四是视频监控无右洞掌子面画面；五是二衬台车未设置轮廓警示灯带；
4.元六隧道出口实际使用的空压机为移动式设备，与经审批的施工方案中关于空压机的类型及布设要求不一致。
三、监理单位
№JL3标（重庆市交通工程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对尚黄村特大桥现场日常安全巡查工作不到位。
№JL4标（中咨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对元六隧道现场日常安全巡查工作不到位。                                                       要求广西中建林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督促有关责任单位整改。
处理情况：已责令改正
	

	4
	2024年度对公路工程建设项目的检查

	对公路工程建设项目的检查
	广西北投公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发现问题：
1.K8+100右填方边坡未修整，涵洞口存在亏坡现象，边坡泥土冲刷至排水沟，造成水土流失;
2.、K11+280箱梁预制场梁场杂物间的液压油属于危险物品，未独立存放，存在安全隐患;
3.K17～K19已完成沥青面层施工路段未增设强制限速措施，存在安全隐患;
4.项目重大事故隐患安全专项检查方案，针对性不强，重点不突出，比如K17～K19已完成沥青面层施工路段未增设强制限整措施，在隐患排查中未提及此类问题。处理情况：已责令改正
	

	5
	2025年度对公路工程监理单位的检查
	对公路工程监理单位的检查
	广西桂通工程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发现问题：
1.南宁南过境线（六景至大塘段）公路NO.JL2总监办未及时按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强化公路水运工程施工驻地防灾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要求修订完善防汛防台应急预案及防汛值班制度，未明确转移避险措施，操作缺乏针对性;
2.南宁南过境线（六景至大塘段）公路NO.JL2总监办2025年安全生产工作计划针对性不强，未结合本监理办工作特点细化具体工作计划及措施;
3.岑溪（粤桂界）至大新公路（南宁至大新段）No.JL3标监理计划中关于“平安工地”考核评价参考依据引用2012年交通运输部印发的《公路水运工程平安工地考核评价标准(试行)》(交质监发〔2012〕679号，未引用最新现行标准《公路水运工程平安工地建设管理办法》，且缺少监理单位应及时对施工单位开展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生产条件核查的有关内容。
处理情况：已责令改正
	

	6
	2024年度对水运（港口）工程建设项目的检查
	对水运（港口）工程建设项目的检查
	
	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发现问题：
1. JT-09-01-03,1000KN万能试验机存在使用后清洁维护不及时；
2. 2.检查发现部分检测合同缺少安全协议。
处理情况：已责令改正
	

	7
	2025年对公路工程试验检测机构的检查
	对公路工程试验检测机构的检查
	广西交科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发现问题：
1.化学药品柜的药品存在损坏：对损坏药品进行清理，按《化学药品管理规定》完成合规销毁;
2.易燃品未按《化学药品管理及废弃化学药品的处理办法》进行存放保管：将易燃品转移至专用防爆储存柜，配备灭火器材，并设置 “易燃危险”等警示标识;
3.化学药品管理不到位，未按制度要求开柜检查药品状况：建立 “化学药品每月开柜检查台账”，明确检查内容（药品状态、存放合规性），定期对化学药品进行检查，由检查人员签字确认;
4.机构法定代表人变更后，办理变更手续滞后：无法整改，建议今后按规定要求按时办理变更手续。
处理情况：已责令改正
	

	8
	2025年度对危险货物港口经营人的检查
	对危险货物港口经营人的检查
	吉泰化工（防城港）有限公司
	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发现问题：
危险货物集装箱堆场2G堆场四色分布图因颜色退化，标识不明显，现场已督促企业整改。
处理情况：已责令改正
	

	9
	2025年度对危险货物港口经营人的检查
	对危险货物港口经营人的检查
	广西北部湾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发现问题：试验室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制订不完善，未按要求对试验检测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处理情况：已责令改正
	

	10
	2025年度对危险货物港口经营人的检查
	对危险货物港口经营人的检查
	广西钦州澄星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发现问题：
出入库检查登记只有出入库单据模版，辖区执法部门将跟踪、督促广西钦州澄星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完善相关制度。
处理情况：已责令改正
	

	11
	2025年度对通航建筑物运行单位的检查检测机构的检查
	对通航建筑物运行单位的检查
	广西西江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百色分公司
	发现问题已将相关材料和问题线索移交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第七支队跟进处理
	发现问题：
那吉船闸闸室内净空水尺不清晰。船闸运营养护单位已经有修复养护计划，只是还未开展施工作业。
处理情况：已将相关材料和问题线索移交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第七支队跟进处理。
	

	12
	2025年度对危害航道通航安全行为的检查
	对危害航道通航安全行为的检查
	百色市南北过境线（百色市北环线）治塘右江特大桥
	发现问题已将相关材料和问题线索移交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第七支队跟进处理
	发现问题：
1.遗留物清除问题：只通过自行扫床检查，没有通过验收;
2.永久性助航标志设置部分，尚未设置通航净空水尺，没有验收和投入使用;
3.临时助航标志没有按要求撤除,在未清除施工遗留物和组织验收擅自于2025年5月30日撤除;
4.未按照国家规定进行疏浚,2023年2月25日开始疏浚,期间因当地村民阻工，多次停工，开累经过6个月(有效作业时间）陆续施工，完成河床清淤26225m3，完成比例为93.15%。
处理结果：发现问题已将相关材料和问题线索移交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第七支队跟进处理
	

	13
	2025年对高速公路运营企业的行政检查
	对高速公路运营企业的行政检查
	广西中交玉湛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
	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发现问题：
1.综合管理部负责人签订的安全生产承诺书未填写签订时间；
2.十月份风险辨识评价表审批人员未签字；
3.部分日常养护巡查记录表中，负责人未按规定签字；4.个别培训资料未配套留存培训记录表，且整体教育培训台账分类不清晰、记录不够规范。
处理结果：已责令改正
	

	14
	2025年对高速公路运营企业的行政检查
	对高速公路运营企业的行政检查
	广西龙光贵梧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发现问题：1.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时长不足，未达到12学时标准；
2.部分日常养护巡查记录表缺失负责人签字，台账管理存在漏洞。          
处理结果：已责令改正
	

	15
	2025年对高速公路运营企业的行政检查
	对高速公路运营企业的行政检查
	广西钦州葛洲坝过境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发现问题：
现场未能提供应急预案报备情况证明；2、没有具体绿化、水土保持方面台帐。
 处理结果：已责令改正                                 
	

	16
	2025年对高速公路运营企业的行政检查
	对高速公路运营企业的行政检查
	中铁建投广西南玉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发现问题：未强制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但投保有公众责任保险、雇主责任险，团体重大疾病保险、工伤保险;其养护施工部门投保有建筑工程一切险和建筑施人员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且全部保单都在有效期内。已经现场责令整改，要求其单位需强制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处理结果：已责令改正       
	

	17
	2025年对高速公路运营企业的行政检查
	对高速公路运营企业的行政检查
	桂林港建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
	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发现问题：
1.安全生产责任制归档文件未按目录顺序排列;
2.三级安全培训教育（部门级）邢益华档案缺相片;
3.会仙北服务区、高田南服务区安全检查记录及整改通知单(检查整改字[2025]桂林第011号）个别检查人员未签字。
处理结果：已责令改正       
	

	18
	2025年对高速公路运营企业的行政检查
	对高速公路运营企业的行政检查
	广西粤海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发现问题：
1. 因岗位调动，有一份安全生产责任书未签字;
2.部分安全随机检查表中，部分参与人员未及时签字。
处理结果：已责令改正    
	

	19
	[bookmark: _GoBack]2024年对公路养护作业单位的行政检查
	对公路养护作业单位的行政检查
	广西长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发现问题：
1. 实际办公地址与注册地址不一致;
2. 2025年隐患排查治理台账不完善，前后报表数据不一致;
3.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时长不足，未达学时标准;
处理结果：已责令改正    
	

	20
	2025年对涉路施工活动的行政检查
	对涉路施工活动的行政检查
	广西长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发现问题：
未按行政许可方案在:G209线K3663+930-K3663+96左侧增设平面交叉道工程:入主线前出口没有设置减速让行标线。
整改建议：按照许可方案完善减速让行标线。
处理结果：已责令改正    
	

	21
	2025对涉路施工活动的行政检查
	对涉路施工活动的行政检查
	广西东融硅基新材料有限公司
	发现问题已移交辖区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处理
	发现问题：未按行政许可方案在G209线K3663+930-K3663+96左侧增设平面交叉道工程:入主线前出口没有设置减速让行标线。
整改建议：按照许可方案完善减速让行标线。
处理结果：已移交辖区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处理。   
	



